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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m Patent (liaison) Office 
10 Ava Road, Ava Tower #19-07 Singapore 329949 

Blk C-4, 13/F., Wing Hing Ind. Bldg., Hing Yip St.,Kwun Tong, Kln, H.K. 
Tel: 3618-7808  9175-1482 6572-0195  Tel:86-755-2535-3546  Fax: 852-3111-4197  3007-8352 

Websites: www.ycec.sg  www.ycec.pk & www.ycec.net  Email: lzm@ycec.pk  lzm@ycec.sg or lzm@ycec.net  
 

Respectable  
廉政專員辦公室  

胡英明專員  
Dear Sir:    

香港北角渣華道 303 號
 Tel：2826 3112

Fax: 2810-8956 
com-office@icac.org.hk

  本人林哲民, HKID D188015(3). 

   有關今天全以“臭口水或臭鼻屎”均體外之物再經“核酸檢測＂造假為體内病态就要隔

離撤底颠倒醫學倫理等黄祸乱局垃圾手段的瘟疫騙局如此人人一听即懂, 我因此立即於

2020.3.07日去信貴前白韞六專員,也在 www.ycec.pk/HK/200307.pdf 可見！ 
   特别於信中直言：衛生局長陳肇始及袁國勇之以“疫苗”獲重利不惜屠殺生命及蠢蛋化

市民之醫療財團之重大行賄，貴廉政公署紧急全面介入調查更已責無旁貸；  

也特别将附件1 剛給何志賢常務官信可看到還可造假一份上訴法庭通知, 就想騙我回港才

好讓造假有武漢肺炎的陳肇始及袁國勇這班缺德疫苗財團或政客利用違規的“隔離令”就只

志在隔離謀殺本人!  如何隔離謀殺本人也在附件2. 給張建宗司長信中更一清二楚！  

   更特别給張建宗政務司長信中更讓白韞六專員清楚無疑的是:  即人人必用且千年不變本

人的 5 大發明已全球盡知，如再隱瞞本人“洗肺”及對癌症特別有效毫無負作用的“冷凍”

兩大醫療法也沒用了，就因只要将“肺部氣流防疫法＂一流行，感冒或任何瘟疫發燒都不用

吃藥可立即退燒，還可造假有瘟疫再騙民載口罩打疫苗搞死晒全港經濟及民生？  

   也就因貴前白韞六專員為何會在如此重大的民生公眾生命利益面前不回復？也不立案追

究所謂的政府醫學專家及政客為何要隱瞞本解救2003年SARS港難國難、也获董建華批予專利

的“洗肺”及“冷凍”兩大醫療法已屠殺市民早超30萬人還可視而不見？ 真是難理解！ 

   而今最重要投訴的是，也如上的何志賢常務官還可造假一份上訴法庭通知企图騙我回港隔

離謀殺的恶作剧在2年半後的本月也来到區域法院且更惡毒難容！  

敬請先從 www.ycec.net/DCMP254/220919.pdf 共15頁可見（現不附加傳真），就因本人突然

收到来自DCMP 254/2018 一份賣樓令, 就因在區域法院此案於2018年也已结案且本被告人也為

贏家，因此要馬上於2022.9.19馬上去信高勁修首席法官，也均証据确凿否認不了!  

但高勁修首席法官就只會委派个宋泳琛聆案官亂批示敷衍了事從本4頁附件中可見，本受

害業主也要於前天再立即去信高勁修首席法官清楚告知原由，即企图把已尽知全球本4大醫學

發明且人人必用千年不變、任何瘟疫永世全無東方第一聖人的本發明人騙回港再隔離謀殺，

其最终目的就志在才可再騙民非載口罩及打毫無科學根據的疫苗非蠢蛋化全港市民及中

華民族不可的罪孽亊實也在附件此信中清楚無疑！  

   本人更在去高勁修首席信中附件冇反駁本答辯及反訴申請早認輸已結案起訴人的鍾沛林

代表律師更展示其行賄法官的司法惡作劇早已出晒名不可否認的事實根據, 也就因如此不惜

代價的行賄惡果已令區域法院突變為一土匪王朝！貴署也要追究鍾沛林的行賄責任吧！  

也因此，貴胡英明廉政專員您更理當馬上下令立案，起碼更该立即通知高勁修首席務必要

依法行事不要再敷衍, 不得踐踏《法官行為指引》,起碼也要立即事先將賣樓令擱置最少 3個

月再說, 否則，借此不當出眾的司法行為力阻本 4 大醫學發明救人並协助謀殺也同樣触犯謀

殺公众市民罪也會表證馬上成立！  

另本司法打劫案的各類關鍵書面來往也在 www.ycec.sg/LDBM/cacv332/2006.htm 底部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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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www.ycec.sg/HK/ChGL-Prediction-hk.htm 或 ycec.net 進第 21 段之張果老預言主頁也可看

到，本 3 大醫學發明人人必用且千年不變早在 3 年前已尽知全球被尊稱為東方第一聖人，70
萬倫敦人也在中國春 15 日的舞龍弄獅令倫敦突變為中國城謝恩,連加拿大也要廢除歧視

華人的法規及後也向華人正式道歉均有歷史記錄！ 

但如今的瘟疫全造假只志在騙民非載口罩及打疫苗不可已害死不少市民，本人也正在全

力出擊救人，亦從 www.ycec.sg/HK/210415d.mp3 本於 2021.4.15 去電貴報案中心報案，造假瘟

疫只須一句話即可破解，但當今受控的政府官員多已變態，也如明知有本第 4 大醫學發明的

“肺部氣流防疫法”及“飽和鹽水” 家用保健法 在 www.ycec.pk/200128.pdf 如此簡單的兩大鍵身

及免疫屏障也尽知全球全港就偏不廣介公眾還要再騙民非載口罩及打疫苗不可已害死不少市

民，如被騙載口罩小孩也傻晒不少才會有今太多的“虐兒”事件由報導而出⋯,  

  特别如在 www.ycec.sg/HK/patent.htm 中疫苗毫無科學蠢人工具變局的醫管局周一嶽也早被本

追到哑晒，或袁國勇、許樹昌及高永文等這群全民屠夫自今乃唔知丒四處騙民非載口罩及打

疫苗不可，特别是如今造假唱戲每天的確診數字比國內的公佈還老旧就不公開有多少病态確

診者才可天天撒謊騙民，連污水道必有細菌的大廈每天都要 50 以上大廈均要強檢浪费公款作

弄市民志在騙民“疫苗通”，更如在此主頁中本也告知衛生署只要“飽和鹽水”可用還須打麻疹疫

苗？ 更也去電直言任何皮膚病如“香港腳”只要一泡 2-3 次就可不在，也如今的“猴痘”也

同為皮膚病可一泡不在有，但今還敢公佈 10 月起可打“猴痘疫苗”, 以及更将騙民的“疫苗通”
降到 5 岁, 且所有學生均要打齊 3 針才可上学的罪毒手段也出齊就想蠢晒市民，是否？  

也因本人在全力出擊救人，貴署的所有人員也同為受害者也非用本如上千年不變的發明大

不必也要如上謝恩，但全港市民已有大災難當頭，貴廉政公署總不該白領市民工資見死不救

吧，本信也該附件傳真貴分區辦事處共同討論如今的黄祸乱局就在此貴公署也該出手了吧？ 

如有疑問請傳真到 3007-8352 告知，或先來電86-755-2535-3546告知我可再打電話過去!  

謹此, 本信包括附件共 6 頁稍後也在 www.ycec.sg/DCMP254/220928.pdf or ycec.net 可見! 
 

2022 年 9 月 28 日                                             

 DCMP 254/2018 被告人 

13 字樓 C-4 業主或授權人 

林哲民  
東港島辦事處:  香港灣仔分域街 16 號東城大廈地下 3 號 
Tel: 2519 6555  Fax: 2824-9766  (明小姐听  220929-廉政-辦事處-5.mp3 ) 
西港島及離島辦事處:  香港上環干諾道中 124 號海港商業大廈地下 
Tel: 2543 0000  Fax: 2545-5036  (吳生認收 轉報案中心 冼生听 -6.mp3 ) 
西九龍辦事處: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 434-436 號彌敦商務大廈地下 (-3.mp3)      Tel: 2780 8080 Fax: 2770-5158   
新界東辦事處:  新界沙田上禾輋路1號沙田政府合署地下G06-G13室 (-1.mp3)  Tel: 2606 1144 Fax: 2601-6447  
新界西北辦事處: 新界元朗青山公路元朗段 230 號富興大廈地下 (-3.mp3 何生) Tel: 2459 0459 Fax: 2146-4352   
新界西南辦事處: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 300-350號荃錦中心地下 B1號(-2.mp3 )Tel: 2493 7733 Fax: 2413-8490   

Email Fax no Record Date Duration Page 
lhc_1993@yahoo.com.hk 28108956 9/28/2022 3:34:27 PM 5:17 6 
lhc_1993@yahoo.com.hk 28249766 9/28/2022 3:34:27 PM 5:21 6 
lhc_1993@yahoo.com.hk 27705158 9/28/2022 3:53:44 PM 6:29 6 
lhc_1993@yahoo.com.hk 25455036 9/28/2022 5:06:41 PM 5:20 6 
lhc_1993@yahoo.com.hk 24138490 9/28/2022 6:01:58 PM 0:52 6 
lhc_1993@yahoo.com.hk 26016447 9/28/2022 6:59:43 PM 5:22 6 
lhc_1993@yahoo.com.hk 21464352 9/28/2022 7:37:23 PM 5:2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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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法院 

首席法官  

高勁修法官 

金鐘道 38 號高等法院大樓低層一樓 LG 105 室

香港灣仔港灣道 12 號灣仔政府大樓區域法院
Tel：2845-5696 Fax：2824-1641 2180-8052

電郵：inquiryrc@judiciary.hk

  由於 DCMP 254/2018 原告鍾沛林代表律師也超時限不反駁本答辯及反訴申請書均為事實

認輸早於 2018 年已结案！ 但而今突来的違規犯法連開庭通知都冇的賣樓令於 2022.9.14 才由

鍾沛林代表律師傳真告知，显然已令貴引领下的區域法院面目尽失！ 

  因此, 本被告受害者也只好於 2022.9.19 傳真去信閣下投訴，信中的事實均有根有據, 也

因尚未正常通關回港不了，經多次去電後才知閣下已交宋泳琛聆案官處理，因此要去電黃丹

麒書記要求傳真賣樓令由哪来的判決書定案，黃書記馬上打開在手的DCMP 254/2018法庭文

檔 , 也看到本在2018.2.06 以誓章存檔的授權書及更改派送地址通知, 也告知並無開庭

記錄即已結案，且只說有見於2022.4.27有份登記, 本人也要求傳真，但只於2022.9.23只傳真

一份宋泳琛聆案官寫於2022.9.21的批示指：『如有任何申請的話要以傳票形式提出申請！』, 

也即就算如回應本投訴正當，也該讓本被告受害者事先看到来自哪一法官的判決書才有機會

言而不漏地寫進傳票再提出申請吧！宋泳琛聆案官因此不得如此敷衍了事，是否？   

更因本於 2022.9.19 去信閣下投訴的附件首頁的鍾沛林代表律師竟够膽直言本非業主更

承認並無向本已更改的地址派送通知，如本授權書有問題更該在反駁本答辯及反訴書中直

言再由法庭處理，也即鍾沛林代表律師的專業資格全無，特别是本人也於 2022.9.16 去電貴區

域法院登記處, 從 www.ycec.sg/DCMP254/220916.mp3 對話錄音就可見證，劉少姐亦同樣告知

DCMP 254/2018 根本冇開過庭, 可見的鍾沛林代表律師只會依托行賄法官或登記處主任手段

才可乱簽賣樓令打劫,簡直已令貴區域法院突變為土匪王朝，是否？  

由於如上打劫事實不可否認，本人也於 2022.9.23 去信鍾沛林代表律師從附件可見,也冇

晒面反駁不了也觸犯大律師的執業行為守則罪責難逃,閣下也有責追究，是否？   特别是

附件中之其四所述也經由鍾沛林代表律師行賄下的黃一鳴法官才會變態頒令作廢經土地審

裁處常務官認可的蓋印命令,其原件也在本去信閣下投訴信的附件 8. 盖印命令毫無問題，就

算文字有錯也是司法常務官的責任可修正不可作廢，是否？  

特别是黃一鳴現也為貴院主審法官，乱簽賣樓令就可打劫有否有關聯閣下總不該視而不見

吧,是否？   更嚴重的是, 如上已結案也無再開庭造假而出的賣樓令只志在還不正常通

關如本人回港就會被隔離謀殺, 為何？ 如下說明5大原由： 

 1. 從 www.ycec.pk/HK/200307.pdf 可見的本於 2000.3.07 去信廉政白韞六專員及附件给上訴

法庭何志賢常務官信中所指 CACV 589/2018 一案將於 2020.3.11 日在 14 庭宣讀判詞，但此案的

也如 DCMP 254/2018 早已結案也在本去信閣下附件 2.的盖印命令可見！ 也在附件给張建

宗司長信中指出的以“臭口水或臭鼻屎”均體外之物岂可颠倒醫學倫理造假為體内病态就

要再“核酸檢測＂隔離已禍亂全港全球也被罵成黄祸乱局来自中港的報導也有的是！ 這就

必有幕後勢力在後点指何志賢企图騙我回港再隔離謀殺的妖魔第一怪招，由於本沒上當，

而今無開庭再造假的賣樓令企图騙我回港隔離謀殺的第二怪招也由此而来，是否？  

  2. 如上原由就從 www.ycec.pk/HK/191004.pdf 可見本於 2019.10.04 去信盧偉聰警務處長報

案務必要將隐瞒本解救 2003 年 SARS 的港難國難及也為癌症病人打開唯一可活命的兩大醫學

發明已害死全港 30 萬人以上在國內更超 4千萬人的醫學部門關鍵人員逮捕歸案，本人也被通

知到官塘警署交齊證物立案，但盧偉聰處長很快就被林鄭去職才至今拖而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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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别如在 www.ycec.pk/HK/191121.pdf 本於 2019.11.21 去信林鄭特首也指責無疑, 即隐瞒

本此兩大醫學發明才可保留打“疫苗”蠢蛋化我中華民族盡是奴才相為目的才可長期化？！ 

但必有嚴控特首辦幕後勢力就点指本報案務必要逮捕歸案的醫學部門關鍵人員務必要利用

隔離手段謀殺本人，否則就要將他們逮捕歸案反向作為的恐赫手段就由此而来！  

4. 首席法閣下更可進 ycec.sg or ycec.net 第 18 栏的林鄭中文專頁中可見，所有律师行也收

本傳真盡知如今的防疫手段全違法造假, 也從 www.ycec.sg/HK/patent.htm 更可見所有疫苗手段

全無科學根據早被本發明一錘破解無人可駁，連比爾蓋茨也要《揭穿疫苗的十大罪證!》！ 

5. 也特請前往 www.ycec.sg/HK/ChGL-Prediction-hk.htm 或 ycec.net 進第 21 段之主頁也可看

到早在 3 年前本 3 大醫學發明且人人必用千年不變已尽知全球並早稱本人為東方第一聖人，

連加拿大政府也要廢除歧視華人的法規及後也向華人正式道歉! 70萬倫敦人在 2019.2.10
日即中國春 15 日 舞龍弄獅令倫敦市突變為中國城感恩本人的救生醫學發明！ 

特别是 2 年前以“臭口水及臭鼻屎”體外之物再“核酸檢測”人人尽懂之造假“确

疹”為體內病態推動的武漢瘟疫要隔离令全港乱七八糟也成國際騙局之時，可見的“肺

部氣流防疫法”在 www.ycec.sg/200128.pdf 也簡稱“肺氣功”更强盛的第二免疫屏障 更早在

如上主頁底部傳真遍 175 個國家駐北京、台灣大使及在港各領事館均有文可見，更進一傳真

遍及全港中小学，如 www.ycec.sg/HK/220204a.pdf 更可見，任何發燒都不用吃藥可即退燒,也即

天下人人必用千年不變本這第 4 大醫學發明也無人可否認，還要被騙載口罩打疫苗嗎？  

也即再隱瞞本解救 SARS 災難的“洗肺”醫療法這一首創的免疫屏障也没用了就可令全球

所有瘟疫千年盡無！連無發燒也每天懂用 3 次以上的特朗普也年輕化均有報導可見證!   

但就因全在與陳馮富珍有驚人親密照嚴控下的 WHO 譚德塞及小布殊、奧巴馬两前總統被行

賄丑聞也令美國暫無知所措的國際乱局被罵来自中港的黄禍之乱的報導也有的是！ 

但重要的是，如 DCMP 254/2018 的司法打劫事實均在给閣下投訴信中証据确凿,但閣下委

托處理的宋泳琛聆案官並無首先駁斥給閣下投訴信中証據是否確鑿？且也要傳真告知有否

依規正常開庭程式及由哪位元法官的判決書才可批示要以傳票形式提出申請?  否則就有在

職天責根據 Cap. 336H O.1B,r2 主動作出命令將本业主於 10 天前 才由鍾沛林代表律師傳真告

知一時回港不了处理不得的賣樓令作廢、更改或擱置最少 3個月，也才不會踐踏《法官行

為指引》及法律規定，是否？  

特別要告知的是從如上方框的張果老預言主頁人人必用千年不變本 4 大醫學發明早已

盡知全球正被受感恩，也即閣下、宋泳琛等所有法官及貴職工的千年後代也要必用無疑也要

感恩本人小事一件，最重要的是，您們可從此主頁中看到當今受控的政府官員全已變態，明

知有本“肺部氣流防疫法”及“飽和鹽水” 家用保健法 在www.ycec.sg/200128.pdf如此簡單的兩大

鍵身及免疫屏障也偏不廣介公眾還要造假有瘟疫再騙民非載口罩及打疫苗不可已害死不少市

民，本人也正在全力出擊救人，更如當今的小孩或學生如不打疫苗也被騙載口罩傻晒也死了

不少，閣下因此不該再由宋泳琛聆案官亂批示又想騙我回港被謀殺吧？  
因此敬請首席閣下馬上下令宋泳琛聆案官不要再敷衍本人立即事先將賣樓令擱置最少 3

個月再說,以免閣下同樣触犯謀殺公众市民罪也會表證馬上成立！是否？      

謹此,本信包括附件共 4 頁, 稍後也在 www.ycec.sg/DCMP254/220926.pdf or ycec.net 可見! 

2022 年 9月 26日                                             

DCMP 254/2018 被告人 
13 字樓 C-4 業主或授權人     

林哲民  
Email Fax no Record Date Duration Page
lhc_1993@yahoo.com.hk 21808052 9/26/2022 11:03:25 AM 3:32 4 
lhc_1993@yahoo.com.hk 28241641 9/26/2022 11:37:57 AM 3:3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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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昌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鹽田區沙頭角恩上路 84號 20小區 1棟 C-207  

Blk C-4, 13/F., Wing Hing Ind. Bldg., Hing Yip St.,Kwun Tong, Kln, H.K. 
Tel: 3618-7808  9175-1482 6572-0195  Tel:86-755-2535-3546  Fax: 852-3111-4197  3007-8352 

Websites: www.ycec.sg  www.ycec.pk & www.ycec.net  Email: lzm@ycec.pk  lzm@ycec.sg or lzm@ycec.net  
 
 

鍾沛林律師行 

及宜高物業管理 

梁冠明先生：  

德輔道中 244-252 號 同業商業大廈十四樓 
Tel: 2543-3011 Fax: 2815-3571 

宜高物業管理 
Tel:  3525-0668  Fax: 2782-6086

  本人於2022.9.14去信貴律師行及於2022.9.15去信宜高物業梁冠明先生, 

但於昨天才收到回復，但仍語無倫次！ 

  首先，有關由管理費的DCMP 254/2018 這一案本被告業主的答辯及反訴申請

已於2018.2.06存檔及在誓章中也展示無一法庭反對的永久性授權書，為何還敢胡

說八道本非業主身份？ 且由附件6.,也告知的買賣協議及在土地註冊處經監誓

後交納所有費用, 就算授權書有問題也該在反駁書中提出由法庭處理並可下令

土地註冊處出庭認證，非只由貴律師行一胡扯就可否認，是否？  

且在本被告答辯書4.也强调要展示永興工廈業主委員會有授權起訴之合約

等，且也於同日向貴律師行派送，但貴行並無在時限內代表梁冠明起訴人存檔

反駁書違反最基本的法庭規定已結案，只欠本被告人登入判決索賠, 是否？  

  其二，如也告知貴行www.ycec.sg/LDBM/cacv332/190131b.pdf 或也去信梁冠明

的附件1.展示的務必要馬上支付LDBM 48 of 2005 本業主申請人30萬港幣的上訴

庭的蓋印命令已清楚無疑! 但貴行的回信2.還可胡說沒有上訴庭要當事人賠償

的命令?  更還敢在回信4.注明附件1.非法庭命令？還有權註冊為律師？  

   其三，本於2018.2.06存檔授權書貴行都否認不了，竟敢在回信3.繼續胡

說本在DCMP 254/2018 中非業主地位？是否？    
   其四，貴行在回信5.指附件2.於2002年4月22日的判定已被黃一鳴法官頒令

作廢，但就因黃一鳴法官必在貴行的行賄下蓄意將 高等法院規則 4A 命令 的

空格去掉由下可見： 

 

也與 4A 高等法院規則 命令 表格39 無異，更非命令内容有错，就算文字

有错也是司法常務官的責任可修正無權被刪除且永遠存在等, 仍在 

www.ycec.sg/LDBM-61-2002/list.htm 也見證了貴行行賄法官的司法惡作劇出晒名,

本人也針對黃一鳴法官提出彈劾申請也由此而来,現非再起動不可了！  

更重要的是從已不可再開庭違法的收樓令中可見由2013.4.25,  2016.12.30 及 
2018.8.29 的3個索價備忘錄，即由2013年起欠交管理費也不到20萬，為何還可造

假為HK$790,138.-？是否？ 馬上傳真 3個索價備忘錄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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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限時在8小時內回復傳真到 3007-8352, 並說明包括如上各個是否，否則,貴

行的責任律師及梁冠明當事人就當明知犯法已認帳!   

否則, 利用不通关回不了再行賄法官法庭借機以造假的收樓令抢劫本重大资

产的搶劫罪表證馬上成立,就可报案事先逮捕立案，是否？  

  由於本案事關永興業主委員會及 C-2, C-3, C-8, C-9, C-10及C-11業主也要附件

傳真给永興工業管理處分別派送！   

如有其它疑問請先來電 86-755-2535-3546 告知後 我可再打電話過去!  

謹此, 本信稍後也在 www.ycec.sg/DCMP254/220923.pdf or ycec.net 可見! 
 

2022 年 9 月 23 日                                             

     13 字樓 C-4 業主     

       
林哲民 

附件給 

永興工業管理處  Tel: 2341-5660 Fax: 2341-5695 

轉交業主委員會及 C-2, C-3, C-8, C-9, C-10及C-11業主   
 

  
Email Fax no Record Date Duration Page
lhc_1993@yahoo.com.hk 28153571 9/23/2022 12:07:54 PM 1:28 2 
lhc_1993@yahoo.com.hk 27826086 9/23/2022 12:09:54 PM 1:36 2 
lhc_1993@yahoo.com.hk 23415695 9/23/2022 12:21:55 PM 1:36 2 

 




